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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昋港康復計劃方案》意見書 

 

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下稱「家長會」) 為一非牟利家長自助組織，旨在爭取嚴重弱智人士

合理的權益和福利；推廣及宣傳嚴重弱智人士服務的需要。 

家長會期待已久的殘疾政策及服務長遠規劃終於再次展開，對於新一份的《昋港康復計劃方

案》(下稱方案)，家長會有以下關注事項： 

 

1)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自 2008年 8月 31日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效(包括香港特

別行政區)。公約的宗旨是促進、保護和確保所有殘疾人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權和基本自

由，並促進對殘疾人固有尊嚴的尊重，殘疾政策及服務發展，亦需與時並進，不應繼續以醫

療角度出發。 

2)  長者、婦女、青年均有專責委員會處理相關事宜，而殘疾人士一直只有咨詢架構而沒有

專責委員會，亦未有如台灣設有「身心障礙法」，確保殘疾人士事務得以有效發展及受重視。 

3) 現有殘疾人士的政策沒有一套整合的理念，貫穿福利、 教育、醫療、就業、房屋及交通

的需要。各部門各自為政，未能就著他們的特別需要而訂定政策。觀其殘疾人士的服務，側

重於補救性而非預防性，對於服務的介入甚為被動，而服務分割、對沖及資源重疊情況亦越

見嚴重，令有需要人士無所適從，亦未能得到所需支援。 

4) 人人生而平等，均有接受教育的權利，應享有終身學習的機會。現時嚴重智障人士只有高

中教育，未能繼續升學，但作為家長，對於子女接受終身持續教育的機會，仍有強烈的訴

求。一般成年人尚有多元化的進修途徑，從不同渠道繼續學習，但目前社會對嚴重智障成人

的學習階梯只到中學階段，扼殺了他們持續發展的機會，「終身學習、全人發展」的教育理念

蕩然無存。 

5) 嚴重智障人士離校接受成人服務，有院舍和日間訓練，但服務名額供不應求，輪候院舍時

間往往長達 10年。政府對於院舍規劃完全不積極，在城市規劃上忽略殘疾社群。至於服務質

素上，多是以照顧為主，忽略了他們性格的培育、智趣及全人發展。日間訓練展能中心雖然

為中心學員訂定個別學習計劃，但內容一般只著重閒暇活動及自我照顧能力，欠缺延續教育

機會，最終影響其能力的持續發展。護理院舍服務偏向於照顧院友的日常起居飲食，對於技

能的培訓、知識的增潤和知趣的發展欠奉，更礙於人手缺乏，院友大部份時間在於輪椅或床

上等待别人照顧。有不少例子反映出，子女不論在健康或能力均有退倒的現象，原本可在攙

扶下走路，但入住院舍後很快便以輪椅代步。原有在校學習得的基本能力亦因訓練不足而發

展未能獲得保證，生活圈子和體驗更形狹窄，最後只有完全依賴別人協助。 

6) 有些以胃喉進食的殘疾子女須被評估接受醫院服務，可是他們當中不少只是吞嚥肌能受

損，而其他肌能良好，此舉扼殺他們享有社區支援的機會，類似個案亦出現於需要使用導尿 

管人士，他們因護理的需要而被安排護理院或醫院服務。這些都是反映出服務甚為切割，未

能「以人為本」，為他們提供適切服務。 

立法會CB(2)664/17-18(06)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664/17-18(06)



 

通訊處：沙田中央郵政信箱 951號                    傳真︰2645-9292 

電郵︰smhparents@yahoo.com.hk      網頁：www.parents-smh.org 

嚴 重 弱 智 人 士 家 長 協 會 
The Association of Parents of The Severely Mentally Handicapped 

 

7) 嚴重智障人士於社區生活面對更多困難，包括房屋空間、出入通道、文娛康樂、出外用

膳、接載輪椅、醫療設施、復健支援、護理支援、照顧者支援及經濟支援等。縱使社區配套

未如理想，仍有很多家長表示在能力許可下，希望繼續和子女在社區生活，期望社區設施得

以改善，支援家長照顧子女，延遲送子女入住院舍。目前，日間護理中心和地區支援中心嚴

重缺乏，其服務亦未能滿足嚴重智障子女需要(如：沐浴、護理、復健運動)；欠缺 24小時支

援服務，令家長遇上突發情況時(如自已身體不適)，無法妥善照顧在家的子女；暫宿及日間

暫顧服務僧多粥少，通常要跨區才能得到服務，遇上學校假期更無法獲得服務；有高度護理

需要的殘疾人士甚至沒有暫託及暫宿支援；有家長更反映東涌區服務設施近乎零。 

8) 「職業」對智障人士可說是遙不可及，庇護工場也只能望門而過，我們的子女往往被定性

為照顧或服務接受者因而被忽略才能，他們擁一顆純真的心，對人真誠，只要因應智趣加以

教導，他們可組成樂隊、舞蹈團、義工隊等提供服務與孤兒院、老人院，病房院友等。他們

也可參與共融活動，果效是雙向的，這些「工作」不但可發揮團隊精神，更可提昇他們的自

信心和社會責任感，我們建議社署统籌不同成人服務中心加强這方面的發展。 

9)  過去規劃未有視照顧者為重點範疇，無視照顧者與殘疾人士的關係及支援需要。目前 3

項為嚴重殘疾人士而設的津貼，分別為「特別護理津貼」、「租用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的特別津

貼」及「購買與輔助呼吸醫療儀器相關的醫療消耗品的特別津貼」，但津貼的申請門檻仍高，

不少家庭未能受惠。有些家庭因應付鉅大醫療及復康開支而更拼命工作，導致入息過高，但

同時心力透支更高，家長感到因盡力照顧子女而受到懲罰，表示百般無奈，只嘆照顧者支援

極為短缺。 

10)  政府一直宣稱重視自助組織，但政策上只有極為微薄的財政支援，對於自助組織的功

能、地位、權力、政策及服務發展參與度、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未有具體措施支持。 

11)  政府的各個工作小組成員全是由政府直接委任，並非透過具透明度及具認受性的方法產

生，其認受性及代表性均為人咎病多時，而政策及服務規劃慣常排除殘疾人士參與，嚴重違

反《殘疾人權利公約》精神。 

 

就以上關注事項，本會有以下建議： 

1.  成立殘疾人士事務委員會，長遠跟進及處理殘疾人士相關問題，並正名新一份計劃方案

為「殘疾事務方案」。 

2.  就《殘疾人權利公約》條文立法，確保殘疾人士事務得以有效發展及受重視。 

3.  推行個案管理服務，從而整合、協調及落實各種服務，避免殘疾人士的需要被割裂地處

理。 

4.  政府應以殘疾角度 (Disability Lens) 制定及規劃社會福利、教育、房屋、交通及醫療

等政策。社會福利署及教育局應該緊密合作，制定「終身學習、全人發展」政策，讓他們有

豐盛人生。 

5.  新增照顧者範疇，全面了解及支援照顧者需要。 

6.  賦予自助組織功能，並制定全面而具體措施，支援自助組織發展。 

7.  設立具透明度及認受性的小組代表產生方法，增加認受性及代表性。 




